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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包括總則、債與物權)》 
試題評析 
第一題：主要測驗考生有關第92條第2項反面解釋與善意取得制度相衝突該如何調和之爭點。 
第二題：第一小題只要知道第759條包含自己出資興建建築物即可回答。第二小題在測驗考生是否了解債權行

為不以行為人具有處分權為必要及債權相對性。第三小題，為消滅時效與取得時效之問題。 
第三題：第一小題，應注意第373條危險負擔移轉之時點。第二小題，為有關政府徵收補償費之發放，與類推

適用第225條第2項之問題。 

 

一、甲受乙之脅迫，將其所有之A地出賣於乙，並移轉A地所有權予乙。乙向丙借款200萬元，乃以A

地為丙設定抵押權供擔保。嗣後甲基於受乙脅迫之情事，對乙為撤銷其出賣A地及移轉所有權之

意思表示。試附理由及依據說明下列問題： 

(一)甲得對乙行使如何之權利？可否請求乙負損害賠償責任？（10分） 

(二)甲得否請求丙塗銷A地上之抵押權登記？丙得為如何主張？（15分） 

答： 
(一) 

1.甲得撤銷其出賣A地及移轉A地所有權之意思表示 
(1)按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以下同)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甲受乙

脅迫，因脅迫心生恐懼而為出賣A地予乙之意思表示，並移轉A地之所有權予乙，甲應得依第92條第1
項，撤銷其所為出賣A地及移轉A地所有權之意思表示。 

(2)甲撤銷其移轉A地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後，A地復歸為甲所有，甲得依第767條，請求乙塗銷A地之所有權

登記。 
2.乙以脅迫方式，與甲訂定買賣契約並為讓與合意，侵害甲之意思決定自由，甲得主張依第184條第1項後

段，請求損害賠償。 
(二) 

1.甲撤銷其出賣A地及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依第92條第2項之反面解釋，甲得以其撤銷對抗第三人丙，

丙不得主張甲乙間所為A地之移轉行為有效，故甲似得請求丙塗銷A地上之抵押權登記。惟因乙未取得A
地所有權，其以A地爲丙設定抵押權之行為，係屬無權處分，善意之第三人丙依第759條之1第2項，得主

張善意信賴乙之登記公示外觀，而善意取得A地抵押權。此際，即產生規範上的衝突，其調和有不同之見

解： 
(1)表意人優先保護說：依第92條第2項反面解釋，立法者明顯欲保護受脅迫者之表意自由。故縱民法設有

善意取得之制度，仍應優先尊重立法者在表意人受脅迫時優先保護表意人此一選擇。若此，則甲得請

求丙塗銷A地上之抵押權登記。 
(2)善意取得優先適用說：第92條第2項與善意取得規定發生衝突，惟善意取得係規範於民法物權編，相較

規範於總則編之第92條第2項，應屬特別規定。而依特別規定優先於普通規定之原則，善意取得應優先

適用。若此，丙得依第759條之1第2項，善意取得A地抵押權。 
2.對此，依特別規定優先於普通規定之原則，丙得主張善意取得A地抵押權，甲不得請求丙塗銷A地上之抵

押權登記。 
 

【高分閱讀】 

辛政大，《民法》第2回，頁33-34。 

 

二、住臺北之甲，在高雄有一塊已辦所有權登記之空地，乙擅自在該土地上自己出資興建房屋一棟

居住，並擅將剩餘空地出租於丙，且已依約交由丙占有使用。試附理由及依據說明下列問題： 

(一)乙就自己所興建房屋，未經登記，能否取得其所有權？（10分） 

(二)乙與丙是否成立租賃關係？丙得否以乙並非土地所有人而拒絕支付租金？甲可否請求丙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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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租金？（15分） 

(三)甲請求乙拆屋還地，乙得否主張消滅時效已完成而拒絕？又若本件乙已將該房屋出賣予

丁，並交由丁占有使用中，惟尚未將其所有權登記為丁所有，甲得否請求丁拆屋還地？

（15分） 

答： 
(一) 

1.自己出資興建建築物，無論係合法建築或違章建築，於滿足民法第66條第1項所訂定著物時，原始出資建

築之人，即取得該不動產定著物之所有權。亦即，於該建築符合最高法院63年第6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

「非土地之構成部分，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的，不易移動其所在之物」時，原始出資建

築之乙，即取得該房屋之所有權，不因該房屋所坐落之土地是否為乙有權使用者而異。 
2.又乙縱未辦理登記，仍不影響其於該房屋符合定著物定義時，即取得其所有權之事實。蓋自己出資興建

建築物，係屬第759條之情形，即定著物須於完成登記後，權利人方得處分之，而非屬第758條之登記生

效原則。 
(二) 

1.乙擅將甲之土地出租予丙，屬無權出租他人之物。惟租賃關係為一債權契約(第421條以下)，且交付租賃

物供承租人占有使用亦非物權行為，故縱出租人非屬租賃物之所有人，仍不影響該租賃契約之效力。亦

即，債權契約本不以行為人具有處分權為必要，故縱乙所出租者為甲之土地，該租賃契約仍於乙丙間發

生效力。 
2.承上，乙丙間之租賃契約於乙丙意思表示合致時，即成立生效，契約之當事人為乙丙，故承租人丙有義

務支付租金予出租人乙，縱土地非乙所有，乙仍有權據有效之租賃契約，依第439條規定，向丙請求支付

租金，丙不得以乙非土地所有人為抗辯。 
3.甲雖為土地之所有人，惟甲並非租賃契約之當事人，故甲不得向丙請求支付租金。蓋租賃契約具有相對

性，與丙成立租賃關係者為乙，有權向丙收取租金者即為乙。雖乙係出租甲之土地予丙，惟此亦屬乙所

收取之租金，甲是否得依不當得利向乙請求之問題，然並不得因此即謂得由甲自行向丙為租金請求。 
(三) 

1.乙不得以消滅時效已完成而拒絕 
乙無權占有使用甲之土地，甲得對乙依第767條，請求拆屋還地。又依釋字第107號「已登記之不動產所

有人之回復請求權，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釋字第164號「已登記不動產所有人之除去

妨害請求權，不在本院釋字第107號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125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

用」可知，已登記之不動產，其物上請求權，沒有消滅時效之適用。故縱甲係於超過15年後，始向乙請

求拆屋還地，乙仍不得以時效已完成而拒絕。 
2. 

(1)乙自主、和平、公然、繼續占有該土地，若期間已達20年，時效取得亦未中斷，依§772準用§769，乙

可以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縱土地已經登記亦同。又學者主張，當占有人在該當時效取得的要件，並

經向該管地政機關聲請登記為物權人後，即可對抗原所有權人，即非無權占有。因此，如乙已為地上

權時效取得登記之聲請，則乙可以以此對抗甲之拆屋還地請求。 
(2)又若乙已登記為地上權人，則依第838條第3項規定，地上權與其建築物不得分離而為讓與，故乙將房

屋出賣予丁時，依法應將該地上權一併讓與丁。 
(3)此時，乙對甲基於地上權而為有權占有；丁本於與乙間之買賣契約，得對乙主張有權占有；依第838條

規定，乙有自由將該占有關係移轉予丁之權限。故因占有連鎖，丁對甲亦為有權占有，甲不得請求丁

拆屋還地。 
(4)惟若乙尚未時效取得地上權，甲即得對乙，亦得對丁，請求拆屋還地。蓋若乙尚未取得地上權，甲得

主張乙為無權占有，而請求拆屋還地，縱乙又將房屋出賣予丁，惟丁對甲仍無占有權源，即丁不得以

自己與乙間之買賣契約對抗甲，故甲亦得請求丁拆屋還地。 
 

【高分閱讀】 

1.辛政大，《民法》第12回，頁7。 

2.辛政大，《民法》第10回，頁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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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先後分別出賣汽車一輛、土地一塊及房屋一棟予乙，汽車、土地及房屋均已交付予乙，由乙

占有使用，惟土地及房屋尚未辦妥移轉所有權登記（即仍登記為甲所有），某日發生大地震引

發火災，將汽車及房屋全部燒毀滅失，土地經政府依法徵收。試附理由及依據說明下列問題： 

(一)甲得否請求乙支付汽車、土地及房屋之價金？（20分） 

(二)土地之徵收補償費計一千萬元，應由何人領取？（15分） 

答： 
(一) 

1.汽車：按動產所有權之變動，依第761條規定，僅讓與合意加交付即可，不以辦理移轉登記為要件。甲既

已將汽車交付予乙，則乙已為汽車之所有人。縱該車於交付後因天災而毀損滅失，甲仍得向乙請求支付

汽車價金。 
2.房屋： 

(1)按不動產所有權之變動，依第758條規定，以書面及登記為要件，採登記生效主義，換言之，縱甲已將

房屋交付乙占有使用，惟因尚未辦理移轉登記，故甲仍為房屋之所有人。 
(2)房屋於交付後，移轉登記前，因天災而毀損滅失，此時因第373條規定：「買賣標的物之利益及危險，

自交付時起，均由買受人承受負擔」，而此之危險，係指「價金危險」，故於買賣標的物交付後，標

的物因不可歸責於買賣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而毀損滅失者，依法即由買受人負擔價金危險，故乙仍須支

付房屋價金。 
3.土地： 

承上，土地於交付後，未移轉登記前，因徵收而無法再為使用，亦屬因不可歸責於買賣雙方當事人之事

由，而無法再為使用，惟因土地已交付，乙依法須負擔價金危險，故乙仍須支付價金。 
(二) 

1.徵收補償費應由甲領取 
於政府徵收土地時，土地登記簿上之土地所有權人仍為甲，則在權益歸屬上，該補償費應由所有權人即

甲取得。 
2.乙得主張類推適用第225條第2項，請求甲交付其所受領之補償費 

(1)土地因不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徵收)，而給付不能，此時依第225條第1項，甲免再為給付，惟甲

基於所有權人之地位，仍得受領補償費，反觀乙除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外，卻仍須支付價金，對此，

學說主張，應始乙得依第225條第2項，請求甲交付其所受領之補償費。蓋補償費係甲於其所負債務陷

於給付不能發生之代替利益，雖非「賠償物」，然應得類推適用第225條第2項，於乙支付土地價金

時，請求甲交付其所受領之補償費。 
(2)對此，實務亦採相同見解，可參最高法院80台上2504判例：「政府徵收土地給與上訴人(即出賣人)之補

償地價，雖非侵權行為之賠償金，惟係上訴人於其所負債務陷於給付不能發生之一種代替利益，此項

補償地價給付請求權，被上訴人(即買受人)非不得類推適用民法第225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讓與。」 
3.故補償費應由甲領取，惟乙得主張類推適用第225條第2項，請求甲交付其所受領之補償費。 
 

【高分閱讀】 

1.辛政大，《民法》第9回，頁3-4。 

2.辛政大，《民法》第8回，頁37。 

 
 


